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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（2023 年 12 月） 
 

下表所有显示加粗文字为新增内容，显示删除线文字为删除内容： 

编号 
修订前 

序号 
修订前条款内容 

修订后 

序号 
修订后条款内容 

1 2.1 委员会成员由 3 至 5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 2.1 委员会成员由 3 至 5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 

2 3.1 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3.1 
为董事会建立健全公司战略规划研究、编制、实施、评估的闭

环管理体系提供意见建议 

3 3.3 

对规定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主业调整、投资项目负面清单、重大

投融资、资产重组、资产处置、产权转让、资本运作、改革改

制等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，向董事会提出审议意见 

3.3 

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主业调整、投资项目负面清

单、重大投融资、资产重组、资产处置、产权转让、资本运作、

改革改制等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，向董事会提出审议意见 

4   3.4 对年度可持续发展事项进行审议并提出建议  

5   3.6 对以上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、评价，并适时提出调整建议 

6 3.5 完成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 完成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7 3.6 履行公司上市地证券监管部门赋予的其他职责 3.7 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

8 4.2 

委员会召开会议，由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并签发会议通知，会

议通知及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应以电子邮件、传真等方式提前 2

日通知全体委员。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，可以免于执行前述通

知期 

4.2 

委员会召开会议，由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并签发会议通知，会

议通知及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应以电子邮件、传真等方式提前

3 日通知全体委员。经全体委员一致同意，可以免于执行前述

通知期 

 


